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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泉府发〔2023〕49 号

鱼泉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鱼泉镇低速电动车安全运行

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机关科室、镇属企事业单位：

《鱼泉镇低速电动车安全运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已经镇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、抓好落实。

云阳县鱼泉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8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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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泉镇低速电动车安全运行综合治理

工作方案

近年来，全县二、三、四轮低速电动车违法违规行为突出、

事故高发，被纳入“市级问题整改清单库”。为确保问题整改高

效闭环落实，有效预防低速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，全力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鱼泉镇结合辖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从即日起至 9月 30日，落实“三限、三管、三查”和“五

个一”工作措施（即：限售、限速、限载，管车、管人、管行，

查改装、查超员、查占道；引导检测机构增设一批三轮车检测线，

警示教育一批电动车驾驶人，报废一批改拼装电动车，查处一批

电动车违法行为，办理一批电动车安全管理编号），规范低速电

动车运行行为，使低速电动车违法违规载人率不超过 20%、交通

事故同比下降 20%以上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根据工作需要，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特成立鱼泉镇低速电

动车安全运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黄作兵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黄仲全 副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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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杨渝鱼 宣传、统战委员

副组长：吴 浪 政法委员、副镇长

副组长：王建华 党委委员、人武部长、副镇长

副组长：钱 毅 沙市派出所所长

成 员：应急办、社事办、经发办、规建办、沙市派出所、各

村（社区）支部书记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应急办，由副镇长黄仲全兼任办公室

主任，负责低速电动车安全运行综合治理的组织、指挥、统筹、

协调和评估工作。设置联络员一名，为应急办工作人员向伟（联

系电话：15315051984）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二轮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：有牌证、戴头盔、限本

人、靠右行；

二轮电动摩托车：有牌证、戴头盔、限两人、靠右行；

三轮载货电动车：有牌照、戴头盔、只装货、不搭人；

电动四轮车：有牌证、限两人、不超速、不营运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调查摸底阶段（即日起至 8月 28日）：全面收集镇内

二三四轮电动车底数。

（二）宣传动员阶段（即日起至 8月 31日）：采取形式多样

的宣传方式，为集中攻坚整治行动营造良好的宣传、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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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执法整治阶段（8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）：对电动车

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采取警告、教育学习、行政处罚、拖移暂扣

车辆、强制报废手段，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，全力提

升电动车守法率，规范通行秩序。

（四）总结提升阶段（9月 21日至 30日）：总结经验，不

断完善整治措施，固化机制，做到长效常治。

五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摸准存量，掌握增量。

一是督促低速电动车经销商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履

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，同时做好销售情况登记。

二是将县交巡警大队分发的我县登记上户的电动车基础信息，

建立相关台账，做好日常管理。

三是整合摸排力量，以“最小作战单元”托底，发动行政村、

社区、小组，对管辖范围内无号牌的二三四轮电动车的基本情况

（含车主或者驾驶人姓名、住址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等）逐一进

行调查摸底，每月定期向经销商收集低速电动车销售情况，并建

立工作台帐。

（二）宣传发动，营造氛围。

1．镇应急办负责，组织举行鱼泉镇低速电动车安全运行综合

治理启动活动，邀请工作小组成员科室，电动车销售、维修企业

负责人、社区居民代表参加，提高群众知晓率，凝聚广泛共识，



— 5 —

激发参与者的热情和积极性。充分利用劝导站固定 LED显示屏，

滚动播放电动车交通安全宣传标语。

2．镇应急办、社事办负责，指导我镇学校，集中开展师生交

通安全宣传教育，通过开展专题讲座、早会、班级家长微信群等

方式，以“小手牵大手”广泛宣传乘坐电动车的危害，倡导家长

不用电动车接送学生，学生不乘坐二三四轮电动车。

3．镇应急办负责，一是围绕宣传主题制作并悬挂 5 条以上

宣传横幅标语。二是镇与村社、村社与低速电动车驾驶人建立微

信群，推送《低速电动车安全运行倡议书》，不定期提醒驾驶人

“办牌证、戴头盔、靠右行”“不酒驾、不超员、不违法载人”。

三是建立常态化劝导帮教机制，依托劝导站、村委会等场地，设

置 1个以上电动车交通违法集中劝导整治点，发放学习资料，保

证违法人能够学习 20分钟以上，实行首违学法免罚，多违学法受

罚，进一步规范电动车安全驾驶行为。

4．其他成员科室、村（社区），根据职能职责，在各自领域

开展全方位的电动车违规违法宣传教育，全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参

与意识和安全意识。

（三）强化管理，规范运行。

1．强化勤务安排。

根据电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、出行规律，开展综合分析研判，

做好勤务安排、执法整治等工作。综合治理期间，镇应急办每周

星期五 17:00前，向“县整治办”报送下周勤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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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强化源头治理。

（1）社事办、应急办：一是在辖区学校全面启动“家校警”

护学模式。二是督促学校将校园交通安全劝导站延伸到“校门至

学生集中过马路、集中上下车路段”，不准学生乘坐超员电动车、

不准学生乘坐三轮电动车，劝阻学生家长用低速电动车违法接送

学生。

（2）应急办：一是深入维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，禁止改拼装

机动车。二是深入学生集中放假的学校周边，查处低速电动

车非法客运违法行为，合理调配涉学生客运运力。

（3）经发办、应急办：一是深入低速电动车销售企业，对低

速电动车经营单位数量进行摸底排查。二是依法查处销售不符合

标准的电动车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三是督促经销商不做虚假宣传，

对新购买电动车人员发放《低速电动车安全运行倡议书》。

（4）规建办：一是合理规划、设置电动车停车泊位。二是在

学生上放学时段安排专人到学校附近整治电动车占道摆摊设点经

营行为。

（5）应急办、经发办：一是规范登记管理。针对有产品目录

公告的所有低速电动车（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）开展登记上牌，

并取得相关驾驶资格后才能上路行驶。二是强化源头隐患治理。

配合经济信息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依法严查超标生产、超范围经

营、销售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厂家、经销商和非法拼装、改装企业

等，确保生产、销售合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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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应急办：一是在前期摸排掌握台账数据基础上，按照本

地牌照、外地牌照、无牌无证三个类别，进行梳理汇总、数据消

重，分类建立台账，并全数录入“重庆道交安”系统，实施“红

黄绿”赋色管理，即无牌无证赋予红色，特别关注、严查严处，

外地牌照赋予黄色，严辨真假、重点关注，本地牌照赋予绿色，

加强关注、常态管理。二是各村按照村民自治相关规定，为不能

在车管所上牌的“无牌无证”低速电动车办理“村社电动车安全

管理编号”，对保有量相对较大的村社，要纳入重点监管视线，

实施差异化管理。

3．强化路面管控。

一是构建立体防控。针对赶集日、农村红白喜事、季节变换

群众外出劳作、节假日郊游旅游踏青访友等重点时段，弹性安排

勤务，每周开展 2至 3次集中检查。

二是加强巡逻查处。在连接学校、场镇的重要路段设置不少

于 2条必巡线和 2个整治点，开展 2—4小时的执勤查处，并确保

每日至少有 1条必巡线和 1个整治点勤务提前到早上 7时 30 分

以前上岗。

三是落实高峰值守。执法工作人员要在早晚出行高峰期间积

极开展交通违法劝导，要针对车辆超员、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

为，开展路面查处工作。

4．强化综合整治。

配合“县整治办”，开展为期两个月的“驻乡进村”集中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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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，召开片区联席会、村社干部会，开展片区交安行动，严

查电动车违法载人、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。

镇应急办每周组织其他 6+5支力量开展不少于 1次“交安联

合执法行动”，每次行动时长不少于 4小时。

六、常治长效

（一）建立常态化劝导帮教机制。一是依托劝导站、村委会

等场地，设置电动车交通违法集中劝导整治点，实行首违学法免

罚，多违学法受罚，进一步规范电动车安全驾驶行为。二是推行

“家校警”护学岗模式，在学生集中上放学时段，组织学生家长

轮流到学校维护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，劝阻电动车违规载人等

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推行路警路员网格化管理机制。为全面做实电动车日

常管理工作，构建立体防控，在农村实行一镇一警、一警多员的

勤务模式，融合应急、道安、派出所力量，深化协同共治，全方

位织密电动车安全运行“路面查缉网”。

（三）多跨协同电动车治理“一件事”。从满足群众需求角

度出发，结合数字系统建设，研发低速电动车管理“一件事”场

景，以问题为导向，拆解低速电动车管理任务、确定职能职责、

建立数据需求、确定数据集成，实现低速电动车源头监管、行停

监管、信息推送等多种智能交通服务，提升路面秩序和交通安全

性。

（四）持续深化销售源头监管机制。加强低速电动车销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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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拼装环节执法日常监管，依法查处超范围经营和销售不合格产

品经销商、维修企业，禁止其对低速电动车“不上牌、不要证、

乱停放、不处罚”等虚假宣传，禁止隐患低速电动车流入市场。

（五）遵守低速电动车管理规定。严格遵守由“县整治办”

牵头，根据各项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，结合云阳县电动车管理的

实际情况，在充分调研、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的《云阳县低速电动

车管理暂行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确保我镇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。

（六）开展常态化整治。一是应急办每天在学生集中上放学

时段落实“护学岗”和早晚出行高峰勤务，维护、整治校园周边

道路交通秩序。二是配合公巡中队、派出所组建执法小分队，每

日定点在城镇道路、国省县道、乡村道路开展不少于两小时电动

车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村（社区）、机关科室要充分认识此

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强化组织领导，精心安排部署，

制度工作方案，狠抓各项工作措施落实，确保进入市级“示范案

例库”。整治期间发生影响恶劣的案事件、影响整改验收和进入

市级“示范案例库”的，将启动“典型问题复盘”，严格倒查责

任。

（二）规范执勤执法。各参勤人员既要严格依法执法执勤，

又要坚持理性、平和、文明、规范执法，讲究执法方式，最大限

度追求执法效果、政治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法理情相统一。严禁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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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执法、过激执法、过度执法，严禁随意呵斥、调侃当事人。执 法

过程要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不间断摄录，确保执法活动有据可

查、全程可回溯，严禁因执法工作激化矛盾，带来负面涉警舆情。

附件：致农村地区电动车驾驶人及广大群众不违载不超员戴

头盔靠右行倡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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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致农村地区电动车驾驶人及广大群众

不违载不超员戴头盔靠右行倡议书

各位农村地区电动车驾驶人朋友、村民朋友：

低速电动车因快捷便利，在农村十分普及。但是，由于部分

驾驶人法律意识淡薄，经常超员、违法载人、人货混装，车毁人

亡惨剧频发。

为有效遏制农村电动车交通事故，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，

我县将组织开展电动车超员、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大宣传、

大教育、大劝导、大整治行动。

从即日起至 9月底为大宣传大劝导阶段，我们将全面广泛宣

传，二轮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，有牌证、戴头盔、限本 人、

靠右行；二轮电动摩托车：有牌证、戴头盔、限两人、靠右行；

三轮载货电动车：有牌照、戴头盔、只装货、不搭人；电动四轮

车：有驾证、限两人、不超速、不客运，并对超员、违法载人等

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制止，提升大家的守法和安全意识。请积极与

我们携手，配合我们的文明劝导。对不接受劝导的，我们将依法

处罚。

“文明守法 平安回家”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为了您和家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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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，我们倡议：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驾车不超

员、不违法载人，乘车人不乘坐超员车、无牌车，从自身做起、

从出行做起、从现在做起，自觉监督和抵制超员、违法载人违法

行为。只有远离交通事故伤害，生活才能更巴实，日子才能更红

火，家庭才能更幸福！

最后，衷心祝愿您出行平安、身体健康、阖家幸福！

XXXXXX（单位落款）

鱼泉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8月 23日印发


